
附圖：評審作業程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業者申請 

（執行機關構受理） 

追蹤管理 

（執行機關構） 

審議 

（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技術委員會） 

通
知
補
正
或
駁
回 

資料審查 

（執行機關構） 

認證 

（財政部） 

簽約 

（執行機關構） 

通知改善後六個月內 

申請重新現場評核 

現場評核 

（評核小組） 

酒品抽驗 

（執行機關構） 通知改善後三個月內 

申請複驗 

複驗不合格 

不合格 

重新現場評核未通過 

未通過 

通過 

通過 

未通過 

駁
回
六
個
月
後
始
可
重
新
申
請 

駁
回
六
個
月
後
始
可
重
新
申
請 

合格 




